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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老人自杀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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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将在老龄化和城市变迁的背景下审视中国城市老人自杀的问题。笔者对中
国自杀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显示，中国城市老人在千禧年后的自杀率超过 2000 年之前的年均水平。
以往的研究通常将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视为中国城市老人自杀的主要诱因。笔者却认为，相对剥
夺感的大小可以强化或缓解这两个导致自杀的驱动力，所以应该在相关的分析中加以重视。为此，
本文将集中分析医保的缺乏和城市开发对城市老人自杀问题的影响。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自杀;相对剥夺理论
【作者简介】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张杰，中央财经
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院长;吴学雅，清华大学社会系研究生。北京: 100084。

Suicide among the Elderly People in Urban China
Jing Jun Zhang Jie Wu Xuey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blem of elder suicide in the context of societal aging and
social change．Statistics in China show that more elderly people killed themselves in the years after
2000 than in the previous decade．Existing research shows that prolonged illness and family conflicts
are the two leading causes of elder suicide in China as a whole．The present paper’s central argu-
ment is that the gap between elderly people’s expectation and the reality they face in their lives
could ease or intensify the two leading causes of elder suicide in urban China especially，and there-
fore an analysi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is much needed．To this end，the lack of medical insurance
and the factor of urban expansion will be discussed with reference to elder suicides in Chinese cities．

Keywords: Aging Society，Elder Suicide，Theory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uthors: Jing Jun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directs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Health at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Email: jingjun@ tsinghua．edu．cn; Zhang
Jie is a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nd serves as the dean at t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Central U-
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871; Wu Xueya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De-
partment of Sociology，Tsinghua University．



3 期 景 军 张 杰 吴学雅 中国城市老人自杀问题分析 85

1 引言

根据人口统计惯例，当一个国家 60 岁以上公民占总人口的 10%、或当 65 岁以上公民占总人口
的 7%之际，这个国家即进入了老龄社会。中国在 2000 年人口普查之际，这两个比例分别是10． 5%
和 7． 1%。这意味着中国在千禧年之际跨越了老龄社会门槛。到 2009 年底，中国 60 岁和 65 岁以
上的人口比例分别上升到了 12． 5%及 8． 5%。据中国人口学者的预测，中国 65 岁以上的老人数量
到 2030 年将上升到 2． 32 亿人至 2． 38 亿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超过 14% ( 曾毅，2001 年; 田雪
原，2005 年) 。据美国人口学家推算，65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 7%升到 14%的过程在法国用
了 115 年，在瑞典用了 85 年，在美国将要用 66 年。而中国要完成这个历程的时间仅有 25 年( 冯润
华，2005) 。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进入老龄社会之后所面临的挑战具备明显的严峻性 ( 杜鹏、翟振武、陈

卫，2005) 。在各类挑战中，中国城市老人自杀问题很值得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源于笔者对中国
分年龄组自杀数据的分析。这类数据共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 1991 ～ 2000 年;第二个时段
是 2002 ～ 2009 年。两个时段的自杀数据显示，中国城市老人的自杀率不但一直远远超出城市人口
中的其他年龄组，而且严重程度在 2002 ～ 2009 年期间超过了以往的年均水平。虽然中国城市老人
的自杀问题到 2008 ～ 2009 年期间得以较大的缓解，但左右城市老人自杀率上升或下降的深层社会
原因还没有引发政府或学界的重视。同时，城市老人的自杀问题在中国学界尚未得到足够的研究，
学者们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发生在农村及女性的自杀问题。
应该特别指出，中国人的合计自杀死亡率在过去 23 多年内一直在较稳定地下降。这主要是由

于农村人口自杀率的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农村女性自杀人数的明显减少 ( 景军、吴学雅、张杰，
2010) 。我们同时还需要了解，农村老人的自杀率目前虽然还是很高，但近年的变化是一个走向缓
解的趋势。相比之下，城市老人的年均自杀率在千禧年之后的数年内明显上升。以 70 ～ 74 岁的城
市老年人为例。这个年龄组老人的年均自杀率在 1991 ～ 2000 年期间为 12． 8 /10 万，但在 2002 ～
2009 年期间却上升到了 31． 19 /10 万。从逐年的自杀率看，2005 年当属中国城市老人自杀的最高
峰。这是因为城市老人各个年龄组的自杀率在 2005 年不但远远高于 2005 年之后的每一年，而且
远远高于以往的每一年。如果不是 2006 年后出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002 ～ 2009 年期间的城市老人
年均自杀率会更远地超出 2000 年以前的年均水平。

2 以往的研究与本文数据

以往研究发现，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为中国城市老人自杀的两个主要诱因。本文作者认为，在
将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视为自杀的主要诱因之际，需要考虑镶嵌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的宏观

环境因素，尤其是那些导致城市老年人相对剥夺感升华的制度性作用。相对剥夺在西方和中国社
会科学界都属于一个受到相当重视的研究问题，形成了成熟的相对剥夺理论。但用它讨论中国城
市老人的自杀问题还属于一个尝试性的努力。在使用相对剥夺理论做出具体分析之前，需要对前
人的相关研究有所回顾并对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有所说明。
中国学界对自杀问题的研究起始于北平社会调查所负责人甘博先生 ( Sydney Gamble) 与他的

中国同仁在 1917 年展开一次“北平社会调查”。该调查发现该年北京人的自杀率为 15． 5 /10 万
( Sidney Gamble，1921) 。调查还发现，贫困、疾病、家庭纠纷、精神错乱、自我厌恶是导致自杀的主要
原因，常见的自杀方式有上吊、服毒、投水和自刎。但在当时的北京城，自杀者以青年男女为多数，
老年人的自杀比例低于其他年龄组( 忻平，1998;乔素玲，2002;郭松义，2007) 。由于 1949 年前上海
市对自杀问题比较重视，而且还发动过自杀预防项目( 如在投水自杀的地点设置警示牌) ，该市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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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数据收集得比较系统。旧上海的数据也说明，城市老年人的自杀人数较比青少年和中壮年少很
多( 刘喜元，2008;侯燕兴，2008;陆汉文，2002) 。
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自杀研究在政治意义上变得不合时宜，因此进入了一个“冷冻期”。到上世

纪 80 年代，由于自杀事件频频发生，而且政治环境变得有所宽松，自杀研究才进入了“启动期”。
中国自杀研究的“发展期”出现在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 答旦，2001) 。
到目前，有数据基础的城市老人自杀研究主要来自两个研究梯队。第一个由原在北京回龙观

医院工作的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先生领导; 第二个由中南大学肖水源教授领导。虽然费立鹏最近转
到上海工作，他曾领导过的梯队继续在北京从事自杀研究。刘华清和费立鹏在 1997 年根据中国疾
病监测点累积的数据指出，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 60 岁以上老人的年均自杀率为 45． 34 / 10
万，占老人意外死亡的比例为 28． 44% ;农村老年人女性自杀死亡率是城市老年女性的 3 倍多;农村
老年男性自杀死亡率几乎是城市老年人男性的 4 倍( 刘华清、费立鹏，1997) 。
徐慧兰和肖水源在 1999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长沙市南平区居民在 1985 ～ 1997 年内的

的平均自杀率为 5． 5 / 1 0 万。在这个长沙城区，65 岁以上老年人的年均自杀率是 18． 3 /10 万，为
城市人口平均自杀率的 3 倍以上( 徐慧兰、肖水源，1999 ) 。在 200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徐慧兰、
肖水源、陈继萍、刘连忠报告，长沙市天心区的老年人自杀率从 1990 年的 13 /10 万上升到 1998 年
的 33． 5 /10 万( 徐慧兰、肖水源、陈继萍、刘连忠，2000) 。
另外，根据中国卫生年报中三个年度的自杀数据，颜廷健发现城市老人自杀率在 1990 年为

24． 9 /10 万，在 1995 年为 19． 89 /10 万，在 2000 年为 15． 56 /10 万; 农村老人自杀率在 1990 年为
65． 4 /10 万，在 1995 年为 76． 2 /10 万;在 2000 年为 74． 7 /10 万。因而，总趋势是 2000 年之前的农
村老自杀率比城市老人自杀率明显偏高，具体表现为农村老人自杀率在 1990 年为城市的 2． 6 倍，
在 1995 年为城市的 3． 8 倍，在 2000 年为城市的 4． 8 倍( 颜廷健，2003) 。
在我们文献回顾中发现，在数据基础上讨论城市老人自杀问题的研究所覆盖的时间段均在千

禧年之前。所以对最新自杀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就变得非常必要。本文作者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研
究并整理了中国的自杀数据。我们首先检查了在中国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网上公布的“全国疾
病监测点数据库”。这组数据由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在全国选取 145 个监测点收集，样本为
1000 万人。这一数据采集工作当初由世界卫生组织资助并指导，所收集的自杀数据覆盖时间是从
1991 年到 2000 年。随后笔者查阅了卫生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该年鉴的出版起始
于 2003 年，到目前已经出版了 8 年，包括 2002 ～ 2009 年的自杀数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是根据
年度卫生统计报表和抽样调查所编写，涵盖的人口总数为 1 亿。上述两个数据源头都没有 2001 年
的自杀数据，但由于笔者的数据分析重点放在了两个较长时间的分析，所以 2001 年的数据缺失不
会影响下面的讨论。

3 数据描述

仅就老年人自杀而言，全国疾病监测点数据库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
题是数据源头中个别年份的数据缺失或有明显的输入错误。第二个问题是数据源头没有城市老人
自杀死亡率合计，没有农村老人自杀死亡率合计，也没有全国老人的自杀死亡率合计。第一问题可
以做技术处理。但第二个问题处理起来就比较棘手。可能正由于这个原因，目前学术文章所提及
的全国老年人自杀率一般都截止在 2000 年或之前，引用的数据大多来自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由刘华
清和费立鹏于 1997 年发表的两篇论文。
值得说明的是当代中国的全国自杀数据在 1987 年之前几乎空白。当中国政府于 1987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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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一部分有限的自杀数据时，一些学者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累积数据的缺失，长时段的
自杀趋势分析一直很难完成。幸好随着时间推演，我们目前可以找到两个时间段的分年龄组数据
加以整理并比较。我们将 1991 ～ 2000 年和 2002 ～ 2009 年的分年龄组自杀数据加以整理并按照年
均自杀率计算之后立即发现了问题。首先，老人自杀率随着年龄的增高而提升。另外，农村老人的
年均自杀率无论在前一个时段( 即 1991 ～ 2000 年) 还是后一个时段( 即 2002 ～ 2009 年) 都远远地高
于城市，虽然农村老人的年均自杀率在后一个时段比前一个时段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更值得注
意的是城市老人的年均自杀率在 2002 ～ 2009 年期间比 1991 ～ 2000 年期间呈现明显上升( 见图 1) 。
最后一个问题正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图 1 按年龄组计算的中国城市老人年均自杀率
Figure 1 Annual Suicide Rates of Chinese Urban Elderly by Age Groups

数据来源: ( 1) 1991 ～ 2000 年数据取自 http: / /phsciencedata． cn( 即中国公
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网) ;

( 2) 2002 ～ 2009 年数据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 中国卫生统计年
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 ～ 2010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城市老人年均自杀率变化，我们根据上述数据绘制出表 1。该表清楚地显
示，每一个属于老年人定义的年龄组在 2002 ～ 2009 年期间的年均自杀率都明显超过了 1991 ～ 2000
年期间的年均自杀率。这说明，中国城市老人的自杀格局在千禧年后变得非常严峻。

表 1 中国城市老人年均自杀率在时间上的变化(1 /10 万)
Table 1 Changes of Annual Suicide Rates among Urban Elderly in China ( 1 /100，000)

年龄组( 岁) 1991 ～ 2000 年 2002 ～ 2009 年 变化( % )

60 ～ 64 6． 90 15． 31 + 55
65 ～ 69 5． 88 20． 5 + 71
70 ～ 74 13． 39 31． 19 + 57
75 ～ 79 16． 06 41． 86 + 62
80 ～ 84 32． 90 56． 02 + 41
85 及以上 35． 55 59． 37 + 40

数据来源:同图 1。

如果我们对数据给予逐年分析，我们会发现 2002 ～ 2009 年期间城市老人年均自杀率远远超过
1991 ～ 2000 年期间的年均自杀率之根本原因在于 2002 ～ 2005 年期间出现的一个自杀高峰。其中
2005 年的问题最严重。在该年，城市老人的自杀率在 60 ～ 64 年龄组中为 32． 68 /10 万，在 65 ～ 69
年龄组中为 41． 49 /10 万，在 70 ～ 74 年龄组中为 70． 7 /10 万，在 75 ～ 79 年龄组中为 96． 82 /10 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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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 84 年龄组中为 128． 1 /10 万，在 85 岁以上年龄组中为 103． 7 /10 万。
从性别看，只要是老年人，自杀率一般都是同年龄组的男性超过同年龄组的女性。用 2002 ～

2008 年城市老人的年均自杀数据说明这个问题。以每 10 万人为统计基础的年均自杀率之男女比
例在城市老人 60 ～ 64 岁年龄组中是 17． 76 比 15． 05，在 65 ～ 69 岁年龄组中是 24． 85 比 19． 21，在 70
～ 74 岁年龄组中是 39． 52 比 28． 31，在 75 ～ 79 岁年龄组中是 51． 35 比 39． 25，在 80 ～ 84 岁年龄组中
是 70． 75 比 51． 9，在 85 岁及以上年龄组中是 77． 89 比 54． 66。这说明老年男性比老年女性的自杀
风险程度更高;男人在适应老龄化过程中经历的不适应程度更大。

4 对当代中国城市老人自杀问题的分析①

何兆雄和 David Lester( HE and Lester，2001) 的研究罗列了中国老年人自杀的种种诱因:第一
是孝文化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文化对孝道的强调使得相关的言行被高度地道德化; 另一方面，老
人普遍地被视为负担，不但对家庭如此，而且对社会也如此。第二，不能生活自理的老人数量过大，
养老院的数量过小，使得很多老人生活得疲惫不堪，同时加剧了儿女需要提供护理的压力。第三，
老年人常常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虽然很多丧偶的老人希望再婚，但由于女反对而放弃。第
四，老年人的收入较低，对子女的经济依赖过大。第五，家庭纠纷或身心健康问题的严重困扰使得
很多老人丧失了生活信心。
穆光宗( 2002) 则将老年人自杀诱因概括为“丧失理论”，即老龄化进程是一个人生资源不断丧

失的过程，一系列丧失事件都可能会出现。例如，原有健康的丧失、原有社会角色的丧失。原有社
会关系的丧失及原有亲属关系的丧失，都有可能引发老年人的生活危机和心理障碍，乃至于自杀。
但笔者以为，老年人的丧失并非属于自然力量决定的必然规律，而是人为和制度力量的塑形。

因而将老年人的丧失视为相对剥夺的结果，我们的研究视野也许会更为宽阔。相对剥夺理论属于
社会科学理论中久经考验的中层理论之一。美国社会学家 Robert Merton 是首先使用相对剥夺概
念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了对越轨行为和社会扭力的分析。他之所以考虑自杀问
题是这个问题被西方社会学广泛地视为越轨行为。他对自杀问题兴趣源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
在《自杀论》中提出的“社会失范”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 Gerald Holton，2004) 。但是最早给
出相对剥夺概念之基本定义的学者并不是 Robert Merton，而是英国历史社会学家 Water Runciman。
在 1966 年出版的《相对剥夺与社会正义》一书中，Runciman 提出了相对剥夺的四个条件。第一，人
们缺少某物，可以用缺少 X 作为表示。第二，人们知道他人拥有 X。第三，人们想得到 X;第四，人
们认为得到 X并非想入非非之念头。在这四个条件的相互作用下，可能出现不同的相对剥夺感。
该理论的根本定义可以这样概括:人们的期待获得值和实际获得值之间的距离越大，相对剥夺感也

就变得越大( Water Runciman，1966) 。当然，导致不同人群相对剥夺感的原因一定有差异，但也一
定与期待的获得和实际的获得有着紧密关联，或人们认为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或人们认

为没有得到同自己条件相似的人们所得到的东西。从社会意义上看，导致期待和获得之间形成的
差异越大，社会稳定的程度越低。所以当一个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出现较大反差时，两类后果可能会
出现。一类是社会运动、社会骚乱、乃至暴力革命。一类是各类越轨行为的发生，其中包括自杀
问题。
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自杀通常被视为越轨行为之一种。这是因为自杀在基督教教义中为

① 在《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一文中 ( 景军、吴学雅、张杰，2010 年) ，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整体自
杀率下降趋势及原因，所以本文对全国自杀率仅仅予以概述，同时将老人自杀问题作为分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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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忌。这一禁忌渗透到西方法律，政治、医学及日常宗教生活之中。所以即便当安乐死不断地被作
为一种个人权利而提出，但在西方国家至今很少受到立法保护，从事安乐死的医生常常受到公众、
法律界人士和医师们的强烈谴责。而在中国，自杀问题几乎从来没有被视为越轨行为。尤其在当
今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界，对自杀问题的分析往往与来自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结构性压力联
系在一起。相比之下，中国流行病学更多地注意自杀的诱因。
中国流行病学研究者通常将家庭纠纷和久病厌世视为两个最重要的老人自杀诱因。例如，王

鼎和王玉亭在论述内蒙古城市老人自杀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以久病厌世为自杀原因的比例占

第一位，占第二位是家庭纠纷;其中半数自缢而亡，其次为服毒、跳楼、自刎( 王鼎、王玉亭，1995 ) 。
徐慧兰和肖水源在长沙市南坪区完成的研究显示，该城区老年人自杀的具体原因以家庭矛盾及精

神疾病为主，自杀方法以服毒、上吊、跳楼为主。
徐慧兰和肖水源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在长沙市天心区城市老人自杀死亡的原因中，37． 7%

为家庭纠纷，45． 3%为久病厌世，16． 9%为精神疾病，自杀方式中 29． 4%为服毒服药，28． 4%为自
缢，16． 1%为跳楼，12． 3%为自溺，14． 8%用其他方式( 如拒食拒饮或吞食异物) 。
另外，几位学者在分析上海市闵行区 101 例老年人自杀的原因时发现，家庭纠纷占 41． 58% ;久

病厌世占 38． 6% ;老人的自杀方式中，服毒占 55． 44 % ;自溢占 26． 73 %，投河占 10． 89 %，其他
自杀方式共 7 例( 申惠国、宫志敏、田秀红、李惠英，2000) 。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将上述四个研究发
现列入表 2。

表 2 部分中国城市老年人自杀的主要诱因和方式
Table 2 Causes and Means of Suicide among Chinese Urban Elderly in Selected Studies

研究简称 两个主要诱因的排序 主要方式

内蒙古研究 ( 1) 久病厌世 ( 2) 家庭纠纷 上吊、服毒、跳楼
长沙研究 1 ( 1) 家庭纠纷 ( 2) 精神疾病 服毒、上吊、跳楼
长沙研究 2 ( 1) 久病厌世 ( 2) 家庭纠纷 服毒、上吊、跳楼
闵行区研究 ( 1) 家庭纠纷 ( 2) 久病厌世 服毒、上吊、自溺

上述研究显示，城市老人的自杀方式可能没有很大的差异，同时自杀的主要诱因也没有很大差

异，大多是由于家庭纠纷和身心疾病的困扰。这两个主要诱因当然可以被视为老人自杀的直接原
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支撑它们的社会环境因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家庭纠纷或久病厌世均受
制于其他的因素。例如，当老人的治疗保险有着落并很优惠，就医条件比较优越，同时有亲属或其
他人或社会机构派出的服务人员帮助老人预防或应对疾病的话，那么久病厌世作为自杀诱因的可

能性会大大减少。又如，假设老人的收入水平很高，对子女的财政依赖很小，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高，
同时具有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之时，那么家庭纠纷作为老人自杀的诱因就也很可能被排除。
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个更为深入的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老年人对健康的预期值。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我们常看到的“预期寿命”之说法

指人们出生后的预期寿命。而衡量一个老龄社会中人们是否生活得有质量，就需要考虑余寿健康
时间。余寿指老人到了到一定年龄后继续生存的时间。而余寿时间不可能都是老人享受身心健康
的时间。所以，余寿阶段的健康时间之背后是带病时间。根据 2009 年出版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
调查所包括的老年自评健康调查结果推算，中国城市男性 60 岁之后的余寿期为 16 年，老人自评的
预期健康时间为 6 年，城市女性 60 岁之后的余寿期为 19 年，自评的预期健康时间是 5 年。这意味
着中国城市老人预期的带病时间远远超过预期的健康时间。更为具体地讲，男性对余寿期间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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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带病时间是 10 年，女性是 14 年(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9) 。
正是由于这种较低的健康预期值，中国城市老人对医疗保障的期待值必定较大。但在 2006 ～

2007 年中国为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而出台相关政策之前，医保对相当一部分城市老人
而言实属高不可攀的一座山峰。瓮学清等人在 2001 年在调查北京城区 360 名老人的生活质量时
使用了生活质量自评的方法。在接受问卷调查的 60 岁以上的老人中，表示自己的生活质量为一般
的比例是 40． 6%，表示较差和很差的比例是 5% ( 郭爱民、瓮学清、吴爱南、齐放、张洁，2002) 。
瓮学清等人在 2002 年又调查了一次北京城区老人的生活质量，这次调查的样本较小，仅为 135

人，但这个调查是郭爱民等在前一年完成调查之后的续研究。在第二次调查中的老人中，表示躯体
健康差或较差的占 62． 8% ;表示心理健康差或较差的占 35． 7%。同时，表示比较需要或极为需要
医疗帮助的比例合计为 34． 4 %。由此看来，有六成的老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太好，同时有三
成的老人对医疗救助的需求较大( 瓮学清、路孝琴、刘哲，2004) 。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在瓮学清等人调查的受访者中，20%的老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所以需要

自费看病、拿药或住院治疗。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建立之前，许多城市老人由于没有过
正式的工作或原有的正式工作单位被解散或宣告破产而不能获益于城镇职工的医保制度。同时，
这些老人通常没有经济能力或不愿购买保险公司提供的医保计划。
上面提到的北京研究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同时经历四种压力的老人。这四种压力包括( 1) 较低

的生活质量; ( 2) 较差的健康状况; ( 3) 较大的治疗需求; ( 4) 医疗保险的缺失。而在这四种压力中，
医疗保险的缺失直接剥夺着老人的健康安全感。这种剥夺属于制度化的剥夺，因为那些没有医保
的城市老人往往在退休之前曾工作在被国家福利制度所忽视的单位，或其谋生的方式根本就没有

被列入国家福利制度所覆盖的范围之内。
如果我们对瓮学清等人的研究由于样本量较小感到遗憾的话，我们可以借用一个较大规模的

类似研究。这个研究是中国老龄问题研究课题组在 2005 年期间的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对象是 60
岁及以上的城乡老年人。这个调查收回的有效问卷共 4，127 份，包括住在县城的 528 人，住在地级
城市的 721 人，住在省级城市的 1，632 人。在对生活上感到不方便的状况排序中，40%以上的城镇
老年选择了看病难，排列在住房紧张、生活来源无保障、买粮买菜难、家务过重、外出活动难、生活上
没有人照顾等困难的第一位。还有 40%的城镇老人最担心有病没钱看，同样排在了诸多担心之首。
在所有城镇老人中，85%认为自己最需要的服务是医疗服务，74． 1%认为最迫切的要求是改善医疗
条件。由此可见，健康追求是老人的首要追求。但一直到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开始前，
这种追求的现实只能在城市职工医保制度中实现，所以即便社会保障条件较好的城市也仍然有很

多老人没有医保。
收入当然也是一个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要素，上海的一个研究显示了这种影响。该研究的

第一次调查时间是 1998 年，样本量为 3524 人，第二次调查时间是 2004 年，样板是 3865 人，第三次
调查时间是 2005 年，样本量是 2072 个。参与这个研究的学者们发现，上海老年的收入水平在不断
提高，但大大低于上海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且两者差距仍在扩大。这主要是因为上海退休老人的人
均养老金与在岗的职工平均工资之比例不断下降并且前者增长速度低于后者。老人退休金的不足
当然也体现着一个国家福利保障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短缺也可以被视为由制度导致的相对剥夺。
如果加上医疗费用和医药价格的上涨，这种剥夺对老人而言就会显得更为突出。例如，参与上海这
个研究的学者发现，上海城区老人的人均医疗费用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在 1998 ～ 2005 年期间几乎提
高了一倍( 周海旺、高慧、杨晓萍，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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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的落实、医疗服务的方便以及来自退休金的相对充足在任何一个老龄化程度的较高的国
家都属于老人生活质量是否得到保障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城市，这三种保障的相对不足恰恰凸显
了城市老人对自身健康的较低预期值以及对医疗保障和服务的较高期待值。因而，城市老年人在
健康问题上的相对弱势不仅有一个生理机能退化的结果，而且有一个被制度化的相对剥夺问题。
用另外一种说法讲，将久病厌世作为一个老人自杀的诱因并非错误，但我们需要看到这个诱因背后

的其他因素，尤其要看到老人对健康追求和老人健康保障之间的差距。
还是从期望的获得和实际的获得之比较出发，下面的讨论将分析城市老人自杀的第二个诱因，

即家庭纠纷。其实，导致自杀的家庭纠纷不但常常发生在城市老年人群体，而且在农村老人和农村
妇女中频繁发生。在涉及到老人的问题上，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导致老人自杀的家庭纠纷之多数
涉及到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我们也要看到，城市和农村在老人赡养问题上有如下问题上的明显区
别。第一，城市老人享受医保的比率在很长一段时间远远超过农村。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到新型
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出现的近 30 年内，几乎所有农村老人的医疗保障都要靠家庭的积蓄或子女的支
持。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疾病对农村老人的威胁更大。同时，患病的农村老人之赡养问题更为严
重，也属于家庭纠纷的源泉之一。第二，相当一部分城市老人可以享受退休金和社会保险，而农村
老人却没有，要依靠积蓄和子女的供养度过晚年。在这个意义上，农村老人比城市老人对子女的经
济依赖就更高。第三，但由于城市家庭内的子女人数远远低于农村，城市子女在身体力行意义的老
人赡养行动变得非常富有挑战性。第四，城市老人的居住格局在城市建设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
量原来在传统街巷生活的老人搬入了以高层楼房为标志的新住宅区，因而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

空间也发生巨变，包括居住格局和地点的变化对老人赡养产生的种种影响。
在任何一个社会，不同程度的家庭纠纷实属难以避免。但在中国被送到法院处理的养老纠纷

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数量。据北京市老龄协会统计，1999 年全市涉老纠纷中对簿公堂的案例一共
也就有 600 多件，相当一部分还以撤诉和调解的方式了结，没有到判决的地步( 李福成、梁敏茹、吴
卫民，2000) 。
在上告到法院的城市养老案例中，有三类最突出的问题。第一是赡养问题。这是由于在一些

子女较多的家庭，后代往往相互推诿，拒绝履行或没有好好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 对一些身染疾病

的老人，部分子女拒绝承担医疗费用，使得老人得不到或不能及时得到治疗。第二是财产纠纷。这
主要是因为部分子女侵占老人的房产，挪用或骗取老人的存款。第三是再婚问题。这是由于一部
分子女认为老人年岁以高，再婚丢人，因而限制老人的再婚自由。
以北京市海淀法院民二庭在 2008 年初到 2010 年初受理的 44 件涉老诉讼案为例，我们会看到

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之具体反映。在这 44 例诉讼案中，起诉的老人大多数年岁已高，其中 70 ～ 80
岁的老人共 13 人，80 ～ 90 岁的老人共 10 人，90 岁以上老人共 2 人。这些老人绝大多数身患疾病，
起居需要专人照顾，甚至长年卧病在床，生活难以自理。又因治病和雇保姆等高额消费支出，赡养
费难以维系基本生活，被迫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子女之间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案例有 38 件，一
般情况是子女关系恶化，以父母的财产或收入已经被其他子女控制为由，拒绝支付赡养费。由于老
人考虑再婚或已经再婚引发的养老就纠纷共 8 例。简而言之，老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将子女告上
法庭( 陈争争，2010) 。
不采取法律手段并不说明老人对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漠不关心。在一次针对北京市 4 个区，12

个街道，32 个居委会，共 360 名老人的法律调查中，几乎所有老人们表示将法律赋予的权利视为老
人最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在这些老人中，10%有过权益受到直接侵害的亲身经历，但 40%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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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的权益在现实中难以得到保障( 冯润华，2005) 。这倒不是因为老人们认为法律制机构拒
绝或不能保障老人的权利，而是老人们不愿或不敢将子女送上法庭。这个调查结果呈现了一个比
较鲜明的反差:一边是极高的期待值，另一边是极低的预期值;前者是基于老人的心愿，后者是老人

对现实的判断。
我们还可以在空间意义上讨论家庭纠纷对老人生活的影响，在过去 15 ～ 20 年内，中国的很多

城市经历一次改头换面的城市改造，通常以传统街巷的消失作为代价。在传统街巷中，城市居民的
家庭生活在很大程度为半开放式，个人隐私或家庭秘密难以逃过邻里的眼睛和耳朵。而搬入以高
楼为主的新建小区之后，隐私或秘密得到保证的同时，也失去了老人赡养问题被邻里监督的机会。
从社会交往的意义看，日益增大的城市老人孤独感不仅是由于空巢家庭的增多，而且同老人日常生

活和居住的格局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我们尤其应该看到，城市居民居住格局的变化抹去了原有街巷所提供的邻里聚集聊天的场所，

如大树下、门洞里、小马路沿儿上、大杂院内、过道儿等等。传统街巷邻里的聊天内容难免涉及到对
家庭纠纷的传闻和评议。这种民间舆论对老人赡养纠纷和涉老财产问题特别敏感，因为毕竟老有
所养是中国人认定的硬道理。但不少城市的老龄委发现，由于拆迁补偿引发的房产所有权和房产
继承权问题不但在相当一部分子女中导致了裂痕，而且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子女侵占老人财产问题

及搬迁后的赡养老人纠纷的频繁发生。据上海市老年人法律服务中心的不完全统计，2010 上半
年，老人被子女或小辈亲属骗走动迁款或老人因分配动迁款时所谓的“不公”而遭到子女起诉的案
件数量比 2009 年同期分别增长 10%和 8% ( 上海老龄网，2010 ) 。在此类纠纷发生时，搬迁成为了
老人对子女期待的分水岭。之前，这些老人可以在不谈财产的前提下努力维持家庭的和睦。之后，
这些老人根本无法控制家庭四分五裂的局面。
城市居民大批搬迁与传统街巷迅速消失的问题在大城市最为突出。让我们以北京胡同数量的

减少作为这一问题讨论的基础。从下面的图 2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胡同数量的锐减发生在两个阶
段:一是 1949 ～ 1965 年。此间，北京的胡同比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减少了 22%，一共减少了 691
条胡同;二是 1990 ～ 2005 年。北京的胡同在这 15 年比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减少了 45%，一共减
少了 922 条胡同( 李楠、冯斐菲、汤羽扬，2007) 。这意味着一大批原来住在北京老城区和老城区周
边的老年人在 15 年内从胡同生活中被动地出局。而恰恰在胡同消失最快的时间段内，北京的人口
跨越了老龄社会的门槛并在这个门槛后面的台阶上不断攀援。

图 2 北京胡同数量的减少趋势( 1949 ～ 2005)
Figure 2 The Decrease of Hutong in Beijing( 1949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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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街巷搬入高楼居住对老年人而言还意味着至少三个较为强烈的反差。第一个反差是老
人对既往社会网络的期待与该社会网络被弱化的现实。对于长期在传统街巷的老人来说，其社会
网络的支柱之一就是长期形成的邻里互惠关系。对传统街巷的破坏意味着原有居民的搬迁，而搬
迁很难保证既往邻里互惠关系的维持，结果各奔东西南北，从此很少往来。
第二个反差由传统街巷老邻居组成的熟人社会与陌生邻里构成的小区构成。在新形成的小区

楼房里，老人在邻里中很难找到聊天交心的对象，起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处于孤立状态，尽量老

人努力地适应新的生活格局所带来的各类挑战，但由于小区的门卫制度、单元楼的门锁设置、邻里
之间的陌生隔阂等问题，即便老人认识了几个新朋友，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面临着诸多不便。
第三个反差是家人可相互探望的距离之对比。从传统街巷搬迁出来往往意味着既往家人相互

探望的距离之增大。由于搬迁的城市居民一般属于比较弱势的社会群体，其迁移途径常常是从内
城搬到外城，甚至搬到很远的郊区。这无形中拆散了很多原来由几个小家庭组成的复合家庭，而且
增大了子女探望老人的路程，使得用在来回交通上的时间大大增多。

5 老人自杀问题的缓解

我们到此已经分析了一系列相对的差异，包括老人医保的覆盖率与老人对医疗服务需求之差

异、老人预期带病期与预期健康期之间的差异、老人退休金的增补与物价上涨的差异、老人对自身
权益保护的渴望与采取保障权益的法律行动之间的差异、以及老人搬迁前后的家庭关系之差异。
在这些差异中，我们看到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四个因素: ( 1) 老人渴望得到什么; ( 2) 老人认为自己应
该得到什么; ( 3) 老人对现实予以判断后认为自己可能得到什么; ( 4) 老人在生活中真正得到什么。
我们认为，基于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相对剥夺感乃为中国城市老人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时

期所面临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环境问题。其中一小部分老人的相对剥夺感一定远远超出其他老人，
所以铺垫了相对剥夺理论所预测的结果之一。
根据以西方经验建构的相对剥夺理论，当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大，即期待与现实的距离越大，

其结果或是社会不稳定程度的提高，或是越轨行为的增多，其中包括自杀。但笔者认为，基于中国
经验的相对剥夺理论不应该将自杀视为越轨行为，而应该把这个问题视为一种无奈的选择。采用
这一视角的分析并不会轻视个体的处境或精神疾病的影响，但它的确更多地关注着来自社会保障

制度、政治经济环境及大众生活理念的结构性制约。在自杀问题上，采用这一视角的分析取向应该
是在中国和西方使用相对剥夺理论的最大区别。
例如，在连续四年出现自杀高峰之后，2006 ～ 2009 年期间中国城市老人的自杀率经历了一次陡

然的下降。在历史最高点的 2005 年，中国城市老人 60 ～ 64 岁年龄组的自杀率是 68 /10 万; 65 ～ 69
岁年龄组是 41． 49 /10 万; 70 ～ 74 岁年龄组是 70． 7 /10 万; 75 ～ 89 岁年龄组是 96． 82 /10 万; 80 ～ 84
岁年龄组是 128． 1 /10 万; 85 岁以上年龄组是 103． 7 /10 万。而 2006 年开始，城市老人自杀问题出
现明显的缓解。到了 2008 年，没有一个年龄组老人的自杀率超过 15 /10 万。虽然 2009 年的城市
老人自杀率又有所回升，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年龄组的自杀率超过 32 /10 万。换而言之，2005 年的城
市老人自杀高峰和 2006 年开始的缓解趋势一定不是一个偶发的现象，它必定与宏观社会环境的改
善有关。对城市老人而言，宏观社会大环境在这一时期最大的改善莫过于中国城市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的形成。
建立全国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会在 2006 年做出。这一决

定在原则上将原来没有医疗保险的城市儿童、学生、无业居民、低保居民、残疾人及生活困难的老年
人全部纳入基本医保的覆盖范围。随后，中国政府将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工作在很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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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扩大到全国。到 2007 年底，全国加入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到达了 4 千多万; 到
2008 年底，参保人数接近了 1 亿 2 千万;到 2009 年底，参保人数达 1． 8 亿之多。对参保的城市老人
而言，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意味着至少一半以上的住院费由医保基金担负，最高额度在不同城市

每年度内可以达到 4 万至 7 万人民币。对那些生活极为困难的城市老人而言，其住院费由医保基
金承担的份额可以更高，虽然需要特批。
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使得城市老人需要的卫生服务可及性得以极大改善。在 2006 ～

2009 年期间出台的所有各类重大社会政策中，城市居民医保政策同那些生活在原有体制保障系统
之外的城市老年人发生了最为密切的关系。健康的保持和生命的延续毕竟是老人最常考虑的追
求。而那些原来没有医保的城市老人恰恰又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因而，城市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这个弱势群体的健康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保护。
在中国大陆实行家庭养老的大背景之下，老龄化程度的提高确实提出一个要有多少青壮年劳

动力或多少成年子女养活多少老年人的问题。在人口变老和在出生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能够提
供赡养的人数越来越少，需求赡养的人数越来越多。所以中国的敬老传统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严
峻的挑战。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并非意味着老人自杀率也一定要上升。世界卫生组织对 120 多个
国家的自杀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证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自杀问题更多地同青少年和中青年关

联。相比之下，老人自杀率超过低年龄人群的国家为数很少。
世界卫生组织自杀预防网页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老人自杀率超过其他年龄组的国家和地区

一共 12 个，在欧洲 6 个，即塞尔维亚、斯拉维亚、匈牙利、法国、德国、瑞士;在拉丁美洲 2 个，即阿根
廷、古巴;在亚洲 4 个，即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如果加上中国大陆和台湾，老人自杀率超过了
其他年龄组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共有 6 个。这说明虽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基本都进入了老龄社会，
但老人自杀率并没有超过其他年龄组。这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老人的自杀问题是一个可以大
大缓解的公共健康问题。
笔者最后强调，中国政府有必要出台一个综合性自杀预防政策并在其中特别关注老年人自杀

预防的具体策略。考虑到中国老龄社会的来势之猛、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影响及中
国老年人在未来 20 ～ 30 年内的人口规模，这项政策的出台实属迫在眉睫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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